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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城支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黑桥村、南皋村棚户区改造项目30-L0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黑桥村、南皋村棚户区改造项目30-L0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朝不动产权第0069232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朝）建字022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分摊土地面积”）为24919.31平方米（不含人防及公共租赁住房分摊土地），规划建筑面积为102798.5平方米（不含人防及公共租赁住房）。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91521.75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56478.58平方米，地下仓储11992.68平方米，地下车库23050.49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规划建筑面积11276.75平方米（其中：设备及其他9273.01平方米，公共配套及物业2003.74平方米）。
    估价目的：北京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使用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黑桥村、南皋村棚户区改造项目30-L0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物，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城支行办理贷款手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城支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估价期日：2021年9月15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朝不动产权第0069232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办公，商业。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

B00667]及附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21规自（朝）建字022号] 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上述用途符合《不动产权证书》证载地类范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为“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宗地红线内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朝不动产权第0069232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规自（朝）建字022号] 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为24919.31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02798.5平方米。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朝不动产权第0069232号]，证载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办公、商业，证载土地终止日期为城镇住宅用地2091年5月16日、办公2071年5月16日、商业2061年5月16日。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依据《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用途出让年限为综合（地下仓储、地下车库）50年。结合估价对象土地出让起始日期确定综合（地下仓储、地下车库）用途土地终止日期为2071年5月16日，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综合（地下仓储、地下车库）49.6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住宅69.6年、综合（地下仓储、地下车库）49.6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21年9月15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五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9.6年、综合（地下仓储、地下车库）49.6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21年9月15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北京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105038001GB00544W00000000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黑桥村、南皋村棚户区改造项目30-L0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京（2021）朝不动产权第0069232号
	城镇住宅用地、办公，商业
	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
	住宅、地下仓储、地下车库
	2.5
	2.5
	2.5
	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宅69.6、综合（地下仓储、地下车库）49.6
	24919.31
	102798.5
	370939

	抵押价格
	370939


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朝不动产权第0069232号]复印件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租赁权等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B00667]及附件、《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朝不动产权第0069232号]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21规自（朝）建字022号] 及附件、附图。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
（1）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项目中建设的商品房销售均价不高于88000元/平方米；（2）估价对象项目须配建建筑面积28600平方米的公共租赁住房，由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按照12000/平方米回购。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朝不动产权第0069232号]复印件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 

（2）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021规自（朝）建字022号] 及附件、附图，《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电子监管号：1101002021B00667]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不动产权利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需补缴政府出让收益及相应契税。
综上，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定优先受偿款。
5.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6.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之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朝不动产权第0069232号]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朝不动产权第0069232号]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7.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1）朝不动产权第0069232号]附记页，暂未扣配竞建“公共租赁住房”建筑面积28600平方米所占用的用地面积，未收取政府土地收益，待相关部门明确其用地面积及范围后，再进行合同变更，受让方所取得的出让宗地面积相应减少。配竞建的“公共租赁住房”不出让，按划拨方式办理土地手续。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是以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占其所属地块规划总建筑面积比例分摊计算得出，准确数值应以相关部门出具的《土地分摊测绘报告》为准，如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与最终提供的《土地分摊测绘报告》中数值不一致，则本《评估意见函》应做相应调整。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7日
附件：
规划面积指标

	建设内容
	建筑面积（平方米）

	
	合计
	经营性用途
	非经营性用途

	
	　
	小计
	住宅用房
	人才公租房
	仓储
	车库
	小计
	公共配套设施
	设备及其他
	人防

	1#人才公租房
	8641.92 
	8030.97 
	0.00 
	7380.05 
	650.92 
	0.00 
	610.95 
	417.95 
	193.00 
	0.00 

	2#人才公租房
	6164.99 
	5487.02 
	0.00 
	4855.02 
	632.00 
	0.00 
	677.97 
	411.25 
	266.72 
	0.00 

	3#人才公租房
	6620.54 
	5780.04 
	0.00 
	4834.91 
	945.13 
	0.00 
	840.50 
	588.59 
	251.91 
	0.00 

	4#人才公租房
	8641.92 
	7957.19 
	0.00 
	7380.05 
	577.14 
	0.00 
	684.73 
	467.95 
	216.78 
	0.00 

	5#人才公租房
	5233.49 
	4990.64 
	0.00 
	4079.76 
	910.88 
	0.00 
	242.85 
	0.00 
	242.85 
	0.00 

	6#住宅用房
	12852.67 
	12194.07 
	10854.34 
	0.00 
	1339.73 
	0.00 
	658.60 
	0.00 
	658.60 
	0.00 

	7#住宅用房
	5214.05 
	4783.99 
	4240.52 
	0.00 
	543.47 
	0.00 
	430.06 
	0.00 
	430.06 
	0.00 

	8#住宅用房
	8819.94 
	7975.00 
	7036.80 
	0.00 
	938.20 
	0.00 
	844.94 
	0.00 
	834.94 
	10.00 

	9#住宅用房
	13043.95 
	12209.01 
	10854.34 
	0.00 
	1354.67 
	0.00 
	834.94 
	0.00 
	834.94 
	0.00 

	10#住宅用房
	4740.63 
	4314.20 
	3774.30 
	0.00 
	539.90 
	0.00 
	426.43 
	0.00 
	426.43 
	0.00 

	11#住宅用房
	4505.27 
	4080.28 
	3541.19 
	0.00 
	539.09 
	0.00 
	424.99 
	0.00 
	424.99 
	0.00 

	12#住宅用房
	8376.26 
	7597.03 
	6561.99 
	0.00 
	1035.04 
	0.00 
	779.23 
	0.00 
	779.23 
	0.00 

	13#住宅用房
	4278.05 
	3849.77 
	3308.08 
	0.00 
	541.69 
	0.00 
	428.28 
	0.00 
	428.28 
	0.00 

	14#住宅用房
	4073.86 
	3820.20 
	3052.23 
	0.00 
	767.97 
	0.00 
	253.66 
	0.00 
	253.66 
	0.00 

	15#住宅用房
	4473.27 
	3931.64 
	3254.79 
	0.00 
	676.85 
	0.00 
	541.63 
	0.00 
	541.63 
	0.00 

	16#配套楼
	258.00 
	0.00 
	0.00 
	0.00 
	0.00 
	0.00 
	258.00 
	118.00 
	140.00 
	0.00 

	人防出口
	56.00 
	0.00 
	0.00 
	0.00 
	0.00 
	0.00 
	56.00 
	0.00 
	0.00 
	56.00 

	地下车库
	34753.48 
	23050.49 
	0.00 
	0.00 
	0.00 
	23050.49 
	11702.99 
	0.00 
	2348.99 
	9354.00 

	总计 
	140748.29 
	120051.54 
	56478.58 
	28529.79 
	11992.68 
	23050.49 
	20696.75 
	2003.74 
	9273.01 
	9420.00 


备注：上表中所注为估价对象项目宗地整体规划指标，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02798.5平方米，不含人防及公共租赁住房。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黑桥村、南皋村棚户区改造项目30-L0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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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估价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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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报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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